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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機車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1日北府秘事字第 1000678503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23日北府秘事字第 101144484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7月 30日北府秘事字第 101223122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日北府秘事字第 103119810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0日新北府秘事字第 104041079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6 日新北府秘事字第 104191012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6日新北府秘事字第 1081047628號函修正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公務機車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各機關公務機車之管理，除依本要點外，應依行政院車輛管理手冊之

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機車，係指供公務使用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

定之各類機車。 

三、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為本府秘書處；所稱管理單位為各機關事務單

位；所稱監督機關如下： 

（一） 學校：本府教育局。 

（二） 二級機關：其一級機關。 

四、公務機車之管理及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管理單位應置管理人員。 

（二）車身應標示所屬機關名稱。 

（三）以公務使用為限。 

（四）使用時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違規者應

負其責。 

（五）保管人或使用人應善盡保管維護義務，如有遺失、毀損或失竊，

除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並經審計機關審核已盡善良管理

人責任外，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六）使用加油卡加油。 

（七）依法辦理保險、排氣檢驗等事項，並應實施保養檢修。 

五、各機關公務機車應集中管理、統一調派，因公使用完畢，應一律停

放於各機關指定之停車場所。但里辦公處保管使用之公務機車及因

業務性質需要，經機關首長核可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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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已屆滿規定使用年限之公務機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應辦理強制報

廢： 

（一）使用年限達當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所規定之使用年限且不堪

使用者。 

（二）遭受意外損壞不堪修復者。 

（三）須一次花費該車新購價值百分之十以上之修復費始可勉堪使用者。 

（四）燃料消耗超過原廠規定百分之四十以上無法改善者。 

（五）最近三年之維護費，平均每年超過該車新購價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六）未通過機車排氣定期檢驗或道路攔檢抽驗，經複驗仍不合格者。 

七、各機關增購或汰換公務機車，應敘明車輛種類，並以符合當期環保

規定之機車或電動機車為原則。 

八、各機關得依實際情況另訂補充規定，但仍須經監督機關核轉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 

九、各機關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工作檢核；監督機關每年應至少辦理一

次督導考核，並將結果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各機關及監督機關依前項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時，應提供公

務機車管理人員名冊、指定停車場所資料等相關文件。 

十、違反第四點第三款或第五點規定，經查證屬實者，保管人或使用人 

應核予申誡以上之處分，管理單位主管、保管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

未善盡管理責任者，亦同；如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該機關政風

單位或司法機關辦理。  

違反第四點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七款或前點規定者，

視情節輕重，懲處管理單位主管、保管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 


